关于举行《梁河县火葬区划定方案（草案）》听证会的说明

梁河县民政局决定于2018年12月上旬在梁河县召开梁河县火葬区划定方案听证会，下面就召开听证会进行必要的说明：

一、召开原因

科学合理的划定火葬区是规范殡葬管理和推进殡葬改革工作前提，是美丽乡村建设和创建文明梁河的重要内容，合理规划火葬区能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抛弃丧葬陋习，树立科学文明的丧葬新观念，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向社会证明改变丧葬方式的好处。科学划定火葬区能促进殡葬管理，使之逐渐制度化、规范化，从而有效的保护和节约土地资源。火葬区的划定将作为一个切入点，有效带动全县殡葬制度改革。火葬区科学划定执行后将有利于环境卫生和人民身体健康，有利于促进我县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促进我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

二、是充分发挥群策群力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益的有效途径
是进一步规范行政决策行为，完善行政决策机制，确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、表达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，提高行政决策的科学性、民主性，建设公正、透明、高效的“阳光政府”部门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，提高我县火葬区划定的科学性、民主性和透明度，确保火葬区划定工作的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

三、火葬区划定依据和原则

按照《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 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德宏州全面深化殡葬改革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德办发〔2018〕48号）文件精神，“要按照辖区人口、耕地、交通、少数民族丧葬习俗等情况，坚持“实事求是、循序渐进、分步实施”和“先干部后群众、先城市后农村”的原则”科学划定火葬区和非火葬区（土葬改革区），到2020年完成火葬区至少覆盖辖区国土面积40%和总人口50%的任务。”
一是坚持“科学合理、实事求是、因地制宜、循序渐进、分步实施、适时调整”的原则。

二是把人口密集、交通方便、具有一定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划定为火葬区。

三是由近到远，先城镇后乡村，先坝区、半坝区，后偏远山区，先公路两侧沿线的村，后高山交通不便的村。

四是暂不具备火葬条件的地区，划定为土葬改革区，待条件成熟后，逐步划定为火葬区。

五是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（回、维吾尔、哈萨克、柯尔克孜、乌孜别克、塔吉克、塔塔尔、撒拉、东乡和保安等10个少数民族）的土葬习俗应予以尊重，倡导并自愿实行火葬，他人不得干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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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拟定火葬区概况

涉及全县6个乡镇，4个社区，27个村委会，覆盖国土面积507.38平方千米，占全县总面积的44.6%；人口110076人，占全县总人口的64%，符合火葬区划定至少覆盖辖区国土面积40%和总人口50%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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